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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试用期拓展受伤
单位是否担责？

收58万会员费介绍“婚托”

据此前法院审理认定，张美
玲在SOHO现代城经营北京华盛
腾达信息咨询服务部（简称华盛
腾达服务部）从事婚介服务，经
营过程中存在诈骗违法犯罪行
为。近日，北京市三中院披露该
婚介机构的最后一名被告人马
青春的终审判决结果。

马青春向客户佘女士提供
婚介服务，收取了天价会员费，
却给对方介绍了一名假“优质
对象”。法院判决显示，2010年6
月至8月间，被告人马青春伙
同他人，以华盛腾达服务部名
义与佘女士签订“婚介服务合
同”，约定为她介绍高档异性征
婚者，介绍王健民等“婚托”与佘
交往，骗取佘女士58万元的“顶
级会员费”。

马青春告诉佘女士，想见
“优质对象”要交“顶级”会员费
58万元，“优质对象”大都身家上
亿。佘女士于是和婚介机构老板
张美玲签了服务合同，并交了会
员费。当天在机构楼下咖啡厅，
马青春就带了一名叫“王军”的

男子和佘女士见面，称其为房地
产开发公司老总，还说家里有海
边别墅、名车。随后马青春为佘
女士安排了三个相亲对象，均称
是“身家过亿”。和第三个相亲对
象聊天时，佘女士提到自己向婚
介机构交了50多万元成为“顶级
会员”，该“优质对象”因担心承
担责任，便向佘女士坦白自己是

“婚托”，佘女士随即报警。
马青春于去年3月29日被查

获归案。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马
青春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3年，罚金人民币3000元。一审
宣判后，三分检认为对马青春量
刑畸轻提起抗诉，三中院终审维
持原判。

婚介机构实为诈骗团伙

马青春诈骗佘女士并非个
案，他所供职的华盛腾达服务
部，从老板到员工组成了一个组
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

据一份对婚介机构老板张
美玲的判决显示，张美玲等以帮
助被害人找到理想伴侣为诱饵，

使用王健民等人为“婚托”，骗取
被害人信任，在签订、履行婚介
服务合同过程中，以交纳高额会
费提高会员档次、交纳封档费不
再给被害人中意的男士向他人
介绍等为由，先后骗取30余名被
害人400余万元。

经法院审理，张美玲与其5名
员工因合同诈骗罪获刑。其中张
美玲参与诈骗370万余元，判处有
期徒刑13年，罚金13万元；另5名机
构工作人员和“婚托”被判处3年
至10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会员根据收费分档

最高98万元

一名获刑的华盛腾达服务部
工作人员称，在该机构工作的人
都自称“老师”，在前期与客户沟
通时，会告诉对方自己有其实并
不存在的“优质对象”。“如果客户
相亲不成功，我们就出面一方面
稳定他们情绪，另一方面编造条
件更好的人，收取更高的费用。”
该工作人员称，他们的会员根据
收费不同，分为五六个档次，会员
费也从1 . 8万元至98万元不等。

据《新京报》

婚托充富豪 婚介多人获刑

◎身边案例>>

最近，在北京工作的王强斌
因上家公司一直不出具离职证
明，导致下家新公司迟迟未能录
用他。其实和王强斌一样，被卡
在一张离职证明上的人不少。

《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
为劳动者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
合同证明，但这张小小的离职证
明，并未引起某些用人单位和劳
动者的足够重视。

“有的单位不开离职证明，
或在离职证明上书写不利于求
职者的评价，有的劳动者甚至不
知道要开离职证明，这些都可能
阻断劳动者的求职路。”北京市
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保全提
醒，离职证明看似薄纸一张，其
实关乎劳动者的多项劳动权益，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需谨慎对待。

“单位必须给离职员工开离

职证明。”杨保全表示，《劳动合同
法》第 50 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
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
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并在 15 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
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单位在开具离职证明时也
不能任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第 24 条规定，用人单位出具
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
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其中，
并不包括对劳动者的个人评价。

“如果单位在离职证明上所写
的、对离职员工不利的解聘原因
是编造的、莫须有的，那么单位
就侵犯了离职员工的劳动就业
权。”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
师朱瑞雷说。

据《工人日报》

离职证明不包括对劳动者个人评价
前段时间，昆明某住宅 5

户阳台突然掉落，尽管未造成
人员伤亡，却引发广泛关注。调
查小组调查后认定，发生阳台
坠落的楼房为 8 栋，13 楼阳台
垮塌逐层掉落至 8 楼阳台。

昆明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提醒，群众可按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相关条款规定，以几种方
式依法维权：与经营者协商和
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
行政部门投诉;根据与经营者达
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
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主任
李春光表示，房屋质量问题大
致分为三种：一是房屋主体结
构质量不合格，如地基、承重墙
出现结构性迸裂、倾斜、坍塌等;
二是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
质量问题，如不能正常供水供

电 ;三是房屋渗水、地面空鼓等
其他质量问题。

而有关司法解释明确：房
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结构
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买受
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
的，应予支持 ;因房屋质量问题
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
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
的，应予支持。

“阳台作为房屋主体构建
的一部分，与房屋使用年限一
致。”李春光说，对于房屋质量
问题，单个业主进行质量检测
难度很大。如果是相关部门牵
头，在业主监督下开展检测，结
果则更加可信。如果鉴定出房
屋主体存在质量问题，业主可
以要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
有关部门可以对房地产开发商
追究责任。 据新华社

高楼阳台离奇掉落，业主如何维权？

【案情简介】
小张系某大学的应届毕

业生，入职北京市某公司。公
司与其签订了三个月的试用
期合同，双方约定通过试用期
考核后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
同。小张进入公司后，正赶上
公司一年一度的拓展训练，在
户外项目中，小张不慎从高处
跌下，造成腿部骨折。公司在
仅垫付了部分医药费后，以未
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未建立劳
动关系为由拒绝支付小张任
何后续费用。

【法律分析】
公司以双方未签订正式

劳动合同为由认定与小张未
建立劳动关系，此理由是不成
立的。公司仅约定了试用期，
违反了法律规定，应视为双方
签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因
此，自小张入职该公司之日
起，双方就签定了劳动合同，
建立了劳动关系。

小张因为按照公司的安
排进行拓展而受伤，虽然与工
作内容无直接关系，但属于公
司工作内容的延伸，依据工伤
保险的无责任补偿原则，小张
应属于法律上的其他情形，公
司应当为小张的意外承担工
伤赔付责任。

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
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
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
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
付费用。国家之所以规定企业
为职工有强制缴纳工伤保险
的义务，是为了让因公受伤和
死亡的职工都有享受工伤保
险待遇的权利，故在单位未履
行该强制义务的情况下，一切
费用需要由企业自行负担。

据湖北法制网

婚介机构推荐“身家过
亿”的“优质对象”，收取客户
数十万的“顶级”会员费，而实
际上所推荐者系“婚托”冒充。
作为婚介机构的北京华盛腾
达信息咨询服务部，通过这种
方式先后骗取30余名被害人
400 余万元。该婚介机构最后一
名被告人，近日因合同诈骗罪
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在
此之前，这家婚介机构已有多
人获刑，其中老板张美玲被判
处有期徒刑 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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